
 

給持份者關於調整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 
各登記處和會計部的人流管理安排 
(截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的情況) 

 
(I) 對部份登記處和會計部的人流管理安排作出的調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由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，所有法院和審裁處的登記處和會計部

的辦公時間已恢復正常，即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。儘管所有

派籌安排已經停止，法庭使用者仍須在星期一至五於下午 4 時 45 分或

之前抵達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登記處和會

計部以獲取服務。這是為了避免下午較後時段人群在法院大樓聚集。 
 
2. 因應最新的公共衞生情況以及相關登記處和會計部的運作已回

復正常，上述人流管理安排將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起停止，法庭使用

者只要是在星期一至五下午 5 時 30 分的關閉時間前抵達相關登記處和

會計部，便會獲提供服務。儘管如此，司法機構繼續呼籲所有法庭使

用者應盡量避免於繁忙時段（例如上、下午的較後時段）前往登記處

和會計部。 
 
3. 司法機構將繼續密切監察相關情況。假若情況有所改變，或會

有需要調整安排。 
 
(II) 聯絡 

 
4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下列相關登記處的熱線： 
 

• 高等法院：2523 2212 
• 遺產承辦處：2840 1683 
• 區域法院：2845 5696 
• 家事法庭：2840 1218 
• 土地審裁處：2771 3034 

 
 

司法機構政務處 
2020 年 11 月 13 日 


